南开大学委托培养、联合培养博士后

办理离校手续通知单

         博士在南开大学                   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目前工作期满，办理 出站 / 退站，离校时间为20   年   月    日。请以下单位协助办理相关手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处

                20   年     月    日
	博士后所在学院

盖章

学院负责人签字

学院财务签字
	图书馆

请图书馆老师勾选：

1）结清借还书业务 □
2）提交报告纸质版、电子版 □

盖章

签字
	党委网信办
盖章

签字

	实验设备处

盖章

签字
	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

盖章

签字


	基建保障处（水电）

盖章

签字




注：1.此表需由学院向人事处报备出站并加盖学院公章后，到相关单位办理手续。

2.请注意各部门所在校区，建议先电话联系，合理安排业务办理行程。

3.所在学院、图书馆为必办项，其他手续如涉及需办理。
说明

图书馆：借还书业务、提交博士后研究报告纸质版和电子版
报告纸质版交图书馆数字资源部，电子版发邮箱reader@nankai.edu.cn。
津南校区图书馆2楼总服务台，022-85358363；
八里台校区逸夫馆2楼总服务台，022-23508363
党委网信办：注销一卡通、网络账号等
八里台校区党委网信办201（学生活动中心斜对面），022-23508231、022-85358890转网信办
实验室设备处：仪器设备相关业务
八里台校区综合实验楼D区401、404，022-23503143

基建保障处（水电）：结清水电费

结清水电费和盖章均在八里台校区，地址：西南村50号楼西侧基建保障处小院水电缴费服务大厅，联系方式：022-23502600
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：租住公寓退宿
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101，022-23508570

